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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法典》有关货物运输规定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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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
（不含第二节“客运合同”）

《民法典》第十九章“运输合同”
（不含第二节“客运合同”）

对于《民法典》内容变更的有关
分析

第314条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

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

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收取

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第835条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

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

运人不得请求支付运费；已经收

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请求返还。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民法典》增加了“法律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的除外语句。

但是目前尚没有有关的法律规定，

因此，原则上来说，货运合同的

当事人可以依照本条的规定要求

承运人返还运费。民法典如此规

定，只是为以后的有关立法预留

空间。

第316条 收货人不明或者收货人

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依

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承

运人可以提存货物。

第837条 收货人不明或者收货人

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承

运人依法可以提存货物。

《民法典》第570条规定了债务

人将标的物提存的情形，相比于

《合同法》第101条略有变化。

《合同法》第101条情形（三）规
定“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民法典》第570条情形（三）规
定“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遗
产管理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未确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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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其它有关变更，均为法条措辞、标点等变更，实质内容未发生变化，例如：

《合同法》第304条 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

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

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

运输的必要情况。

《民法典》第825条 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

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姓名、名称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

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

运输的必要情况。

《合同法》第318条 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以与参加多式联

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约定相

互之间的责任，但该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

运输承担的义务。

《民法典》第839条 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以与参加多式联

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约定相

互之间的责任；但是，该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

全程运输承担的义务。

综合来看，在运输合同这一领域，《民法典》的内容基本继承《合同法》，并无
重大变更。

《合同法》与《海商法》属于一般法与特殊法关系，《民法典》与《海商法》也
属一般法与特殊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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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服务合同简介

• 物流服务合同主体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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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点问题之物流服务合同

1. 物流服务合同简介

 何谓物流服务合同

委托人要求受托人向其提供门到门，包括江、海、陆、空运输及多式联运货物运输服务，运输过程中的报

关、报检、装卸、搬运等一应事宜均由承运人负责。通俗地说，如果双方签署“门到门”物流服务合同，

委托人就可以成为“甩手掌柜”，只需等待在家门口收货即可。

 物流服务合同的特点

双方自由约定运费的结算形式：双方可以约定委托人一次性支付全程服务费用，也可以约定委托人根据受托

人采取的具体运输方式分段支付运费。

双方往往会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和范围：双方可能约定“受托人应承担委托人在全程运输过程中遭受的

一切损失”，或约定“受托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应收取的服务费”，或约定其它各种形式的责任承担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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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点问题之物流服务合同

2. 物流服务合同主体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对于全程运输，双方形成多式联运合同关系

根据《民法典》第838条规定“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承运

人的权利，承担承运人的义务”，“门到门”物流服务合同受托方负责通过各种运输手段将货物运至委托

方指定地点，因此双方之间形成多式联运合同关系。

另外，物流服务合同一般用于国际间长途货运服务，故其运输方式往往包含海运，根据《海商法》第102条

规定“本法所称多式联运合同，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其中一种是海上运输方

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双方间形成的多式联运合同

关系往往还受《海商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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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点问题之物流服务合同

 在海运区段，双方形成海上运输合同关系

根据《海商法》第41条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经海路

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合同”，海运区段的运输符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定义，双方将就此形成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关系。

 合同赋予受托人全程承运人的法律地位

综合上述，物流运输合同赋予受托人全程承运人的法律地位，因此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损争议均应适用

《民法典》和《海商法》关于承运人责任的规定，其中《海商法》的有关规定应优先适用于包含海上运输的

运输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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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海运方式的物流运输应适用《民法

典》有关规定

• 包含海运方式的物流运输，适用法律根
据《海商法》有关规定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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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运人货损赔偿责任的适用法律

1.不含海运方式的物流运输应适用《民法典》有关规定

《海商法》第102条规定“本法所称多式联运合同，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其

中一种是海上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因此，

只有包含海运方式的多式联运合同才属于《海商法》定义的“多式联运合同”，至于不含海运方式的物流

服务，对于各区段发生的货损争议直接适用《民法典》即可。

涉外运输首先应判断准据法，但本章仅讨论适用中国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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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运人货损赔偿责任的适用法律

（2）其它区段的适用法律根据《海商法》第105条而确定

包含海运方式的多式联运合同应适用《海商法》第105条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

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

定。”由于我国法律并不支持转致，故仅从法条文义理解，“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

似乎应指“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中国法，例如海运与公路运输的多式联运，发生于公路区段的货

损争议应适用《民法典》。但实践中对该条的应用并非如此。

参见后续案例 👇

2.包含海运方式的物流运输，适用法律根据《海商法》有关规定而确定

（1）海运区段货损赔偿责任适用《海商法》第四章规定

根据《海商法》第41条规定，在海运区段，双方形成的是海上运输合同关系。因此如发生货损

货损，对于承运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限额，应适用《海商法》第四章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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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运人货损赔偿责任的适用法律

基本案情

2015年，A公司向B公司出售一批纺织品货物，A公司委托C公司负责全程运输。C公司签发了

多式联运提单。该提单记载：托运人为A公司，收货人及通知方为B公司，装货港厦门，卸货港为

墨西哥拉萨罗卡德纳斯，交货地为墨西哥城。该批货物到达卸货港后，在通过陆路运输至墨西哥城

的过程中遭劫持而灭失。

保险公司向A公司赔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诉至法院，要求C公司承担货损赔偿责任，C公司

主张应适用墨西哥有关陆路运输的法律确定赔偿限额。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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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运人货损赔偿责任的适用法律

裁判观点

因涉案货物运输目的港在墨西哥，本案事实具有涉外因素，系涉外海商合同纠纷。双方虽然

均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准据法，但根据《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本案多式联运

合同项下的货物灭失系发生在墨西哥国内运输区段，因此C公司提出该多式联运货物运输区段的赔

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应适用墨西哥法律的主张，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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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运人货损赔偿责任的适用法律

基本案情

2014年，A公司向B公司出售一批钢管，A公司委托C公司全程运输，C公司签发了多式联运提

单，该提单记载：托运人为A公司，收货人为D公司，通知方为B公司，装货港为上海，卸货港为加

拿大鲁珀特王子港，交货地为加拿大埃德蒙顿。该批货物到达卸货港后，在通过陆路运输至埃德蒙

顿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而导致部分货物受损。

保险公司向A公司赔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诉至法院，要求C公司承担货损赔偿责任，C公司

主张应适用加拿大有关陆路运输的法律确定赔偿限额。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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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运人货损赔偿责任的适用法律

裁判观点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条，涉案货损确定发生于加拿大境内的铁路运输区段，C公司

因此主张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应依据加拿大法律确定，并就相关加拿大法律进行

了举证。但C公司对与涉案运输相关的加拿大法律的举证并不到位。因此，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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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运人货损赔偿责任的适用法律

可见，目前司法实践中，根据《海商法》105条确定适用法律时，不仅适用有关“该区段”

的法律，并且适用的是“当地”有关“该区段”运输的法律，也就是说，最终确定货损

责任和赔偿限额时可能适用外国法。

不过我们需注意，即使货损发生在国外，仍有可能适用中国法确定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

第一种情形：

无法证明货损发

生区段在国外

《海商法》第106条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依照本章关于

承运人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规定负赔偿责任。”

当事人如欲适用外国法，则需要证明货损发生区段在国外，如不能证明，则应适用《海商法》第四章规定。

第二种情形：

当事人无法准确

提供外国法

《法律适用法》第10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不能

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虽然最高院指出，外国法的查明不但可以通过当事人提供，还可以通过使领馆、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等多种途径，但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如无法准确提供外国法，则裁判机构一般直接适用中国法，如同前述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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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关于赔偿责任的约定能
否超越《海商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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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观点一：《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

用，排除当事人约定

• 实践观点二：增加承运人责任和义务的
条款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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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1.实践观点一：《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排除当事人约定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A公司委托B公司提供自上海港运输一批汽车配件至加拿大多伦多的运输服务。

B公司签发了多式联运提单。提单记载卸货港为温哥华，交货地为多伦多。该批货物到达卸货港后，

B公司安排承运人C公司通过陆路将货物运输到多伦多，在此过程中发生事故而导致火灾，致使涉案

货物全损。

保险公司D公司向A公司赔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遂申请仲裁，要求B公司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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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合同相关条款 关于B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限额的计算方式

案涉合同第13条约定：

除非是由于乙方（B公

司）的过失或过错原因

所导致，乙方不对任何

货物的丢失、损坏……

承担责任，并且乙方在

本合同下的赔偿责任不

超过在本合同下收取的

服务费。

B公司观点：

1.根据合同约定，除非B公司过失或者过错导致货损，B公司才承担责任。

车辆碰撞系陆路运输承运人C公司过失，故B公司不应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2.即使B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合同约定B公司在本合同下的赔偿责任

不超过在本合同下收取的服务费，因此B公司的赔偿责任应以涉案货物单

次运输的运费为限。

D公司观点：

《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承运人应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并规定了承

运人责任限额。《海商法》第四章应强制适用，因此B公司作为全程承运

人，其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应根据《海商法》规定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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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裁判观点

关于B公司主张根据合同第13条约定不予承担赔偿责任，仲裁庭不予支持。依据《海商法》第

104条的规定，B公司应当就全程运输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关于B公司根据合同第13条主张赔偿责任应以其收取运费为限，仲裁庭不予支持。依据《海商

法》第105条的规定，本案赔偿责任限额适用加拿大法律关于公路运输责任限额的相关法律规定。

因此，仲裁庭最终依据当事人提供的当地有关法律《<机动车辆法>的适用规则》（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法规26/58）确定了赔偿限额，该赔偿限额高于B公司收取的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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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基本案情

2016年，A公司与B公司签订国际运输合同，约定由B公司承担一批设备的海运物流工作。海

运过程中，船舶发生湿损和撞击，导致案涉货物发生货损。

保险公司C公司向A公司赔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遂诉至法院，要求B公司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合同有关条款

案涉合同第7.2条约定：B公司承担卸船工作完成之前的全部风险和责任。在此期间，因B公司

工作失误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如：货物损坏、灭失等，B公司应负由此引起的责任，并向A公司赔

偿损失。

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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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争议焦点

B公司的赔偿责任限制如何确定，合同第7.2条约定是否排除《海商法》关于赔偿限额的规定

裁判观点

案涉合同中未约定具体的赔偿限额，亦未告知承运人涉案货物的具体性质和价格，提单中亦

未载明相应货物的价值，故无法认定A公司已申报货物价值或另行约定了高于《海商法》规定的赔

偿限额。即，案涉合同第7.2条约定不能排除《海商法》关于赔偿限额的规定，因此B公司的赔偿责

任限制应根据《海商法》第56条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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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2. 实践观点二：增加承运人责任和义务的条款可以适用

基本案情

2004年，A公司与B公司签订“门到门”物流服务合同。2005年，A公司依约委托B公司运输一

批货物，运送该批货物的船舶在由上海港行驶至阿尔及利亚奥林港的过程中遭遇恶劣天气，导致货

物受损。

保险公司C公司向A公司赔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遂申请仲裁，要求B公司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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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合同相关条款 关于B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限额的计算方式

案涉合同第7.2条约定：

除不可抗力外，乙方

（B公司）应对其自身

原因引起的额外支出、

货物短装、破损、错装、

漏装及其它后果负责，

乙方应按货物的实际损

失进行赔偿。

B公司观点：

根据合同约定，除非B公司自身原因导致货损，B公司才承担责任。本案

货损是由恶劣天气导致，属于不可抗力，并非B公司原因，故B公司不应

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C公司观点：

B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应根据合同约定而确定，根据合同约定，B公司应

赔偿货物损坏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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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裁判观点

《海商法》第44条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

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第45条规定“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不影响承运人在本章规定的

承运人责任和义务之外，增加其责任和义务”，据此，《海商法》第四章规定应强制适用，但合同

约定可以加重承运人的责任和义务。

本案合同第7.2条约定“按货物的实际损失赔偿”，排除了《海商法》第56条的关于责任限额

适用，加重了承运人责任。因此，被申请人的赔偿责任应按照《海商法》第四章第二节有关规定而

确定，但在赔偿范围上可以合同第7.2条为依据。

B公司未能证明其遭遇的恶劣天气属于不可抗力，故不可免责，仲裁庭依据《海商法》认定其

承担赔偿责任，并依合同第7.2条约定排除了责任限制的适用，最终裁决B公司承担全部货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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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减轻或免除承运人责任的约定不能排除《海商法》而适用

根据目前司法实践，物流合同（包含海运区段运输）中约定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于收取的运费”或“承运

人只在自身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之类的，减轻或免除承运人责任的约定不能排除《海商法》而适用。

承运人是否需要承担货损责任，必须依据《海商法》规定而确定。

 加重承运人责任的约定可能排除《海商法》而适用

加重承运人责任的合同条款如果适用，往往导致承运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高于《海商法》规定的限额，因此

加重责任条款能否排除《海商法》而适用，应重点关注其能否排除《海商法》对责任限额的规定，由此在实

践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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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责任的合同约定能否超越《海商法》法律规定

观点一

当事人约定加重条款能否排除责任限额，应根据其是否符合《海商法》

第56条规定的除外情形“承运人与托运人已经另行约定高于本条规定的

赔偿限额的除外”而判定。

由于“赔偿全部损失”等约定只是笼统约定，并未明确约定更高限额的

金额，故不符合除外情形的规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判例基本持该观点。

观点二
根据《海商法》第45条规定，合同约定的加重承运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超

越《海商法》的责任限制而适用。

目前司法实践中，部分仲裁庭持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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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

1号写字楼15层&20层 邮编：100025

15&20/F Tower 1，China Central 

Place,No.81 Jiangu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5,China

电话/T.（86 10）6584 6688 

传真/F.（86 10）6584 6666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上海环贸广场

办公楼一期35层&36层 邮编：200032

35&36/F Shanghai One ICC, No.999 

Middle Huai Hai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200032, China

电话/T.（86 21）2310 8288

传真/F.（86 21）2310 8299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68号华润置地

大厦B座27层 邮编：518052

27/F Tower B, China Resources Land 

Building, No. 9668 Shennan Avenue,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518052, 

China

电话/T.（86 755）8388 5988

传真/F.（86 755）8388 5987

上海办公室 深圳办公室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天府国

际金融中心11号楼37层 邮编:610041

37/F Building 11, Tianfu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966 Tianfu Avenue 

North Section, High-tech Zone, 

Chengdu 610041, China

电话/T.（86 28）8605 9898

传真/F.（86 28）8313 5533

成都公室

Questions?
牛磊 合伙人

niulei@glo.com.cn
+86 21-2310-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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